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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共公 共公 共公 共 交 通交 通交 通交 通 業 界 引 進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收 取 車 資 指 引業 界 引 進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收 取 車 資 指 引業 界 引 進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收 取 車 資 指 引業 界 引 進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收 取 車 資 指 引  
 
1.  隨 着 科 技 推 陳 出 新，各 式 各 樣 的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在 香 港 日 見

普 及 。 政 府 歡 迎 公 共 交 通 業 界 引 進 新 科 技 ， 以 方 便 收 取 車 資 。 同

時 ， 政 府 亦 須 確 保 公 共 交 通 業 界 用 以 收 取 車 資 的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

除 符 合 香 港 就 規 管 營 運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的 一 切 法 例 外 ， 亦 應 穩 健 可

靠 、 易 於 使 用 和 高 效 率 ， 以 及 不 會 妨 礙 公 共 交 通 運 作 和 影 響 路 面

或 交 通 情 況 ， 以 保 障 乘 客 和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利 益 。  
 
2. 有 見 及 此 ， 如 按 照 法 例 規 定 或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與 運 輸 署 署

長 (「 署 長 」 )訂 立 的 協 議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取 得 署 長 的 事 先 書

面 批 准 方 可 採 用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收 取 車 資 ， 則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便

須 按 法 例 或 協 議 的 條 文 辦 理 ， 才 可 推 出 任 何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。 本

指 引 詳 載 署 長 在 審 批 申 請 時 所 考 慮 的 各 項 因 素 。  
 
3. 署 長 給 予 事 先 批 准 的 條 件 會 訂 明 ， 署 長 可 保 留 權 力 ， 因 應

有 關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的 情 況 1， 更 改 、 暫 時 吊 銷 或 撤 銷 該 事 先 批 准 。

事 先 批 准 一 旦 被 暫 時 吊 銷 或 撤 銷，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按 署 長 要 求，

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盡 快 停 止 使 用 該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。  
 
4. 本 指 引 並 非 以 任 何 方 式 凌 駕 於 或 修 訂 法 例 或 協 議 (視 何 者

適 用 而 定 )內 有 關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提 供 適 當 而 有 效 率 的 公 共 交

通 服 務 的 規 定 。 本 指 引 的 目 的 只 是 提 供 更 詳 細 資 料 ， 以 便 公 共 交

通 營 辦 商 辦 理 審 批 手 續 以 及 在 取 得 批 准 後 營 運 該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。  
 
5. 「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」 包 括 該 系 統 的 讀 卡 器 、 設 於 公 共 交 通 工

具 出 入 閘 機 或 出 入 口 (按 情 況 而 定 )的 系 統 終 端 機 ， 以 及 系 統 內 用

於 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運 作 中 收 取 車 資 的 其 他 設 施 和 設 備 。  
 
6. 除 非 在 署 長 所 給 予 的 批 准 或 在 署 長 與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訂 立

的 協 議 內 進 一 步 訂 明，否 則 使 用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向 乘 客 收 取 的 車 資，

不 可 超 過 批 准 的 車 資 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不 可 對 使 用 電 子 繳 費 系 統

繳 付 車 資 的 乘 客 徵 收 任 何 附 加 費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屢 次 或 嚴 重 違 反 署 長 在 批 准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時 所 訂 明 的 任 何 條 件

或 承 諾 服 務 水 平，或 該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所 提 供 的 適 當 而 有 效 率 的 服 務 受 該 電 子 繳 費 系 統

所 影 響，署 長 可 考 慮 更 改、在 一 段 合 理 時 間 暫 時 吊 銷 或 撤 銷 就 有 關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所 給 予

的 事 先 批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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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在 不 影 響 繳 費 方 式 ／ 系 統 、 車 資 或 推 廣 安 排 和 優 惠 須 取 得

署 長 批 准 的 現 行 規 定 (如 適 用 )的 原 則 下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應 確 保

至 少 一 個 繳 費 方 式 ／ 系 統 2能 有 效 運 作 並 處 理 所 有 獲 批 的 推 廣 安

排 和 優 惠 (如 適 用 )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推 行 政 府 長 者 及 合 資 格 殘 疾 人

士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。 為 免 存 疑 問 ， 此 項 規 定 並 不 適 用 於 公

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可 無 須 取 得 署 長 批 准 而 不 時 自 行 推 出 的 推 廣 安 排 和

優 惠 。  
 
8.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應 確 保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穩 健 可 靠 、 易 於

使 用 和 高 效 率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︰  
 

� 可 靠 程 度 及 修 復 (即 系 統 故 障 時 的 修 復 安 排 ) 
 
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確 保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穩 健 可 靠 及 易 於 修

復。營 辦 商 須 制 訂：(i)應 變 計 劃 以 處 理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失 靈

或 無 法 運 作 的 情 況； (ii)誤 收 車 資 時 的 退 款 安 排；以 及 (iii)
投 訴 處 理 機 制 以 處 理 所 有 與 該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有 關 的 投

訴 。  
 

� 處 理 交 易 量 的 能 力  
 
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應 在 任 何 時 間 均 具 備 足 夠 能 力 處 理 預 期

使 用 量 。  
 

� 不 干 擾 其 他 現 有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 
 
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不 應 干 擾 任 何 現 有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的 運

作，尤 其 是 當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出 入 閘 機 或 出 入 口 有 多 於 一

個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運 作 時 ， 不 可 出 現 雙 重 或 多 重 收 費 的 情

況 。 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此 繳 費 方 式 ／ 系 統 必 須 是 已 獲 署 長 正 式 批 准 的 繳 費 方 式 ／ 系 統，除 非 ( i)有 關 繳 費 方 式

／ 系 統 是 在 本 指 引 首 次 公 布 日 期 (即 2017 年 6 月 30 日 ） 前 已 用 作 處 理 票 務 的 現 有 繳 費

方 式 ／ 系 統 ； 以 及 ( i i )有 關 繳 費 方 式 ／ 系 統 是 在 本 指 引 首 次 公 布 日 期 (即 2017 年 6 月 30
日 ）前 已 用 作 處 理 票 務 的 繳 費 方 式 ／ 系 統 的 更 新 ／ 修 訂 版 本。上 述 的 現 有 繳 費 方 式 ／ 系

統 (包 括 任 何 更 新 ／ 修 訂 版 本 )在 以 下 簡 稱 為 (｢現 行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｣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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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繳 費 交 易 時 間   
 
繳 費 交 易 時 間 (即 由 乘 客 以 智 能 卡 或 其 他 裝 置 啓 動 繳 費 交

易 至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記 錄 了 該 繳 費 交 易 並 可 處 理 下 一 宗 交 易

的 時 間 )必 須 短 促，以 應 付 運 作 需 要，例 如 乘 客 可 在 短 時 間

內 完 成 交 易 ， 以 免 不 必 要 地 排 隊 輪 候 。  
 

� 優 先 處 理    
 
如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供 應 商 同 時 為 其 他 非 公 共 交 通 業 界 提

供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服 務 ， 該 供 應 商 須 同 意 在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

統 發 生 故 障 時 ， 會 優 先 修 復 該 系 統 應 用 於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作

收 取 車 資 的 部 分 。  
 

� 裝 設 另 一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及 空 間 考 慮 因 素  
 
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已 採 用 一 個 或 以 上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 但 不

擬 以 另 一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取 代 ， 而 是 同 時 營 運 這 些 電 子 繳 費

系 統 ， 以 供 公 眾 使 用 ， 則 署 長 須 進 一 步 考 慮 該 公 共 交 通 營

辦 商 除 了 營 運 現 行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之 外 同 時 採 用 另 一 系 統 ，

在 運 作 上 是 否 切 實 可 行 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就 在 公 共 交 通

工 具 的 出 入 閘 機 或 出 入 口 位 置 安 裝 這 些 系 統 的 安 排 ， 向 署

長 提 交 更 多 理 據 和 建 議 ， 以 供 考 慮 。 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能

向 署 長 證 明 有 足 夠 空 間 容 納 另 一 個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 而 這 新

增 系 統 不 會 對 乘 客 及 司 機 (如 適 用 )造 成 不 便 ， 署 長 一 般 會

給 予 批 准 。 如 有 多 於 一 個 票 務 系 統 同 時 運 作 ， 公 共 交 通 營

辦 商 須 確 保 向 乘 客 提 供 清 晰 指 示 (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在 車 站 或

上 落 客 點 張 貼 指 示 和 告 示 )，讓 乘 客 及 早 決 定 選 用 哪 一 個 系

統 。  
 

� 引 進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前 諮 詢 員 工 (尤 指 司 機 ， 如 適 用 )3  
 
如 交 通 工 具 的 收 取 車 資 工 作 僅 由一名司 機 管 理 ， 新 繳 費 系

統 可 能 會 增 加 他 的 工 作 量 ， 繼 而 對 運 作 效 率 和 安 全 帶 來 影

響 ， 尤 其 在 有 關 交 通 工 具 上 已 裝 設 其 他 類 似 的 電 子 繳 費 系

統 。 因 此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在 推 出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前 ， 應

就 操 作 詳 情 及 附 帶 和 相 關 的 其 他 額 外 工 作 諮 詢 司 機 意 見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不 適 用 於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及 渡 輪 營 辦 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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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有 意 透 過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推 行 政 府 長

者 及 合 資 格 殘 疾 人 士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， 便 須 證 明 擬 議 電 子

繳 費 系 統 及 其 供 應 商 在 技 術 上 有 足 夠 能 力 並 有 足 夠 人 力 資 源 進 行

相 關 工 作 ， 並 達 到 署 長 滿 意 的 程 度 ， 這 些 工 作 包 括 (i)按 該 優 惠 計

劃 不 同 合 資 格 乘 客 類 別，處 理 合 資 格 車 程 和 票 價 差 額 (即 原 來 票 價

與 優 惠 票 價 的 差 額 扣 減 折 扣 ， 包 括 轉 乘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的 折 扣 以 及

劃 一 票 價 (例 如 每 程 2 元 ))的 記 錄 和 計 算 事 宜；(ii)辦 理 向 營 辦 商 結

算 票 價 差 額 的 事 宜；(iii)提 交 推 行 該 優 惠 計 劃 的 定 期 和 特 別 報 告 ；

(iv)提 供 與 該 優 惠 計 劃 相 關 的 各 項 支 援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； 以 及 (v)
遵 守 該 優 惠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審 計 及 鑒 證 評 估 。 供 應 商 亦 須 具 備 在 香

港 或 海 外 處 理 多 方 交 易 結 算 的 經 驗 。  
 
10. 為 了 證 明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的 表 現 水 平 符 合 上 文 第 8 段 所

列 出 的 要 求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、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供 應 商 或 具 專

業 知 識 的 其 他 機 構 ， 須 進 行 各 項 系 統 測 試 及 試 行 ， 並 擬 備 測 試 報

告 。 署 長 亦 可 要 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委 聘 獨 立 專 家 就 擬 議 電 子 繳 費

系 統 進 行 上 述 測 試 或 對 表 現 水 平 給 予 意 見 ， 並 提 交 報 告 。  
 
11. 在 不 影 響 第 10 段 的 一 般 性 原 則 下，在 實 施 任 何 擬 議 電 子 繳

費 系 統 以 收 取 車 資 前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先 試 行 有 關 系 統 。 公 共

交 通 營 辦 商 須 就 試 行 運 作 建 議 合 適 的 試 行 期 和 規 模 。 公 共 交 通 營

辦 商 須 因 應 試 行 運 作 的 規 模 及 時 間 ， 指 明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在 試

行 期 內 須 達 到 的 表 現 水 平 。 擬 議 的 試 行 期 和 試 行 規 模 ， 以 及 擬 議

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在 試 行 期 內 須 達 到 的 表 現 水 平 ， 均 須 獲 署 長 同 意 。

署 長 可 在 檢 討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在 試 行 期 內 的 表 現 後 ， 要 求 將 試

行 期 縮 短 、 延 長 或 終 止 。 如 擬 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在 試 行 期 內 未 能 達

到 議 定 的 要 求 和 表 現 水 平 ， 署 長 將 不 會 批 准 實 施 該 系 統 。  
 
12.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就 採 用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收 取 車 資 向 署 長 提

交 申 請 時，根 據 上 文 第 10段所 撰 寫 的 測 試 報 告 及 獨 立 專 家 報 告 (如

署 長 要 求 )將 會 是 必 要 的 證 明 文 件 。  
 
13. 作 為 給 予 事 先 批 准 的 其 中 一 項 條 件 ， 署 長 可 要 求 公 共 交 通

營 辦 商 就 上 文 第 8 段 所 列 各 項 系 統 表 現 準 則 的 表 現 水 平 作 出 承 諾

(「 承 諾 表 現 水 平 」 )， 並 獲 署 長 同 意 。 署 長 可 要 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

商 就 有 否 達 到 這 些 承 諾 表 現 水 平 及 任 何 導 致 或 促 使 違 反 任 何 上 述

承 諾 表 現 水 平 的 事 件 ， 提 交 報 告 或 額 外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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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《 支 付 系 統 及 儲 值 支 付 工 具 條 例 》(香 港 法 例 第 584 章 ) (「 該

條 例 」 )在 2015 年 11 月 13 日 開始 生 效 。 該 條 例 下 實 施 的 儲 值 支

付 工 具 發 牌 制 度 ， 由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(「 金 管 局 」 )負 責 規 管 。 任

何 人 如 未 有 獲 發 牌 照 而 發 行 或 營 運 多 用 途 儲 值 支 付 工 具 ， 即 屬 違

法 。 因 此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如 考 慮 引 進 多 用 途 儲 值 支 付 工 具 作 為

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 除 須 符 合 上 文 所 述 規 定 外 ， 亦 須 確 保 該 儲 值 支

付 工 具 的 發 行 人 已 從 金 管 局 取 得 牌 照 (獲 該 條 例 豁 免 者 除 外 )。  
 
15. 儲 值 支 付 工 具 發 行 人 根 據 該 條 例 獲 發 牌 照 ， 並 不 自 動 等 於

署 長 亦 會 批 准 在 公 共 交 通 業 界 使 用 該 儲 值 支 付 工 具 ， 但 如 沒 有 就

儲 值 支 付 工 具 獲 發 牌 照 ， 署 長 便 不 會 批 准 在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上 使 用

該 儲 值 支 付 工 具 。  
 
16. 如 金 管 局 撤 銷 或 暫 時 吊 銷 上 文 第 14 段 所 述 的 儲 值 支 付 工

具 牌 照 ， 署 長 即 會 撤 銷 該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的 事 先 批 准 。  
 
17. 不 同 的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有 不 同 的 收 費 裝 置 和 方 法 。 港 鐵 和

渡 輪 服 務 的 收 費 裝 置 ， 通 常 設 於 港 鐵 站 或 碼 頭 內 多 於 一 個 出 入 閘

機 上 。 至 於 路 面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， 則 每 部 車 通 常 只 設 一 個 入 口 和 一

套 收 費 裝 置 。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一 旦 發 生 故 障 ， 上 述 差 異 或 會 對 公 共

交 通 服 務 運 作 造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影 響 。 就 路 面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來 說 ，

由 於 並 無 其 他 可 供 乘 客 選 用 的 入 口 ， 所 受 影 響 可 能 較 大 。 為 保 障

乘 客 和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利 益 ， 如 按 照 法 例 規 定 或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與

署 長 訂 立 的 協 議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取 得 署 長 事 先 書 面 批 准 ， 方

可 採 用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收 取 車 資 ， 則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便 須 按 法 例

或 相 關 協 議 的 條 文 辦 理 ， 才 可 推 出 任 何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 不 論 新

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的 規 模 和 服 務 範 圍 為 何 。 港 鐵 及 渡 輪 方 面 ， 如 營 辦

商 擬 採 用 任 何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 須 取 得 署 長 的 事 先 書 面 批 准 ， 除

非 該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只 擬 用 作 輔 助 系 統 4，與 現 行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並

行 運 作 。 如 要 引 進 輔 助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須 在 該 新

電 子 繳 費 系 統 預 定 推 出 日 期 起 計 最 少 兩 個 月 前 ， 書 面 通 知 署 長 。

署 長 可 在 該 系 統 推 出 前 或 推 出 時 ， 要 求 該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就 推 行

該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的 細 節 ， 提 供 任 何 資 料 或 回 應 署 長 所 提 出 的 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如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於 運 作 期 間 符 合 以 下 條 件，便 會 被 視 為 屬 輔 助 性 質：(a)在 營 辦 商 轄 下

的 任 何 一 個 車 站 ／ 碼 頭，在 不 超 過 49%的 出 入 閘 機 及 售 票 處 理 器 裝 設，並 與 現 行 電 子 繳

費 系 統 並 行 運 作 ； 或 (b )在 任 何 一 個 車 站 ／ 碼 頭 取 代 現 行 電 子 收 費 系 統 ， 而 該 電 子 繳 費

系 統 在 相 關 的 車 站 ／ 碼 頭 內 在 不 超 過 20%的 出 入 閘 機 及 售 票 處 理 器 獨 立 使 用。現 行 電 子

繳 費 系 統 的 定 義 已 在 註 腳 2 中 訂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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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關 注 事 項 。 在 採 用 新 的 輔 助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時 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

亦 須 遵 守 本 指 引 第 2、 3、 10、 11、 12、 13、 15 及 16 段 。 即 使 新

電 子 繳 費 系 統 只 屬 輔 助 性 質 ， 但 如 涉 及 取 代 現 行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

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亦 須 遵 守 上 文 第 8 段 所 述 規 定 (如 適 用 )。  
 
18. 為 免 存 疑 問 ，「 新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」 不 包 括 現 行 電 子 繳 費 系

統 。  
 
19. 本 指 引 載 列 審 批 程 序 的 詳 情 (如 適 用 )， 以 及 新 電 子 繳 費 系

統 推 出 時 預 期 達 到 的 表 現 水 平。署 長 可 在 諮 詢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後，

不 時 對 本 指 引 作 出 修 訂 或 增 補。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如 有 進 一 步 查 詢，

可 以 電 郵 方 式 CTO-BR3-BRB@td.gov.hk 聯 絡 總 運 輸 主 任 /巴 士 及 鐵

路 3。  
 
 
 
運 輸運 輸運 輸運 輸 署署署署     

二 零二 零二 零二 零 一一一一    七七七七    年年年年六六六六    月月月月 

 


